
第十三屆第六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年 5月 26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點 30分 

地點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7樓第 1會議室【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59號】  

出席：洪堅銘、蘇文藝、洪怡育、蔡政峰、林文吉、梁博欽、田明權、鄭啟助、劉經文 

吳火山、王映傑、陳建富、黃寶賢、吳國銘、謝尚人、黃怡彰、朱書德 

吳友仁、杜哲光、劉振聲、莊世豪、周以德、歐再富、阮議賢委員 

列席：林明堂、吳慶源、蔡豐駿、陳育民、連凱雯、林建隆、陳學君、郭力誠、王藝文 
徐聰俊、陳登偉、徐志宏、楊東敏醫師、葉淑真、蔡童寧 

請假：王映傑、施澄裕、蔡誼德、陳文熙委員 
主席：劉振聲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會議紀錄：葉淑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：應出席人數 27人，實際人數 23 人，超過半數會議開始。 

二、通過上次會議紀錄：  

決 議：通過 

三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： 

決 議：增加臨時動議共1案，其餘通過。 

四、報告事項：  

(一)委員會各組報告 

(二)參與全聯會各項會議代表出席狀況與相關會議重點報告 

(三)其他報告事項： 

1、各分區點值： 

(1)111年第4季各分區浮動、平均點值結算，高屏區111Q4浮動點值1.0513、平均

點值1.0476。 

(2)112年第1季各分區浮動、平均點值預估，高屏區112Q1浮動點值0.9851、平均

點值0.9852。 

2、感染管制院所申報情形： 
(1)各分區112年Q1、112年3月感管院所數及感管院所率。 

(2)依據「112年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」外展點書面評核上傳部分，健

保署同意展延上傳期限至113年6月30日(含)，並預留113年下半年度辦理外展

點實地訪查，另查牙醫外展點110年至今皆未辦理實地訪查，為保障民眾就醫

安全，建議112年度維持外展點不定期抽訪作業。 

3、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112年1-4月牙醫查處情形。 

4、全聯會訂於112年5月31日(星期三)以視訊方式舉辦「112年度牙醫院所感染

管制SOP作業審查共識營」。112年度牙醫感染管控(SOP)實地訪查(抽查比例

以6%-8%為原則，未訪查過之院所優先辦理訪查)作業，預計將於下半年擇日

辦理。 



5、112年6月13日(二)下午2點召開112年第2次共管會議，請與會醫師確實出、列

席，不克參加之出席人員務必提前告知，請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。 

6、第13屆委員會任期將於112年12月31日屆滿，有關第14屆委員會遴聘，依先前

屆次更換作業時程，全聯會預計將於112年9月請辦各分區提報第14屆委員會

幹部名單，請各公會預先規劃作業。 

 

五、討論案題：無 

六、臨時動議：  

提案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行狀況 

一 

案 題：有關轄區○○牙醫診所，建議實施 OD照相三個月，提請討論，  

提案人：醫管組  

說 明：(一)依據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」

第三條所稱「診療相關證明文件」定義 3.符合下列任一條件:…

(2)各分會執行專業審查發現異常醫療模式者或經審查分會通

過。4.提供時機:依分區審查分會實際需求正式通知保險人各分

區業務組。 

(二)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險署 112 年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勞

務委託契約第二條履約標的 3.(2)應與機關所屬各分區業務組

共同研訂檔案分析指標，進行檔案分析，並對分析發現異常者進

行輔導管理，輔導結果提報機關所屬各分區業務組。 

(三)該診所經分會三次以書面、電話通知到署輔導（111/9/23、

111/9/30、112/5/5），分別以疫情期間，院所助理疑似確診及

出國等原因未到。 

辦  法：112.6.13 第四次輔導未到或不願意接受輔導者，則提案至 112 年 6

月 13 日第二次共管會議討論，建議健保署高屏業務組發函通知實施

OD照相三個月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依照決議辦理 

 

七、散會：下午 14點 00分 


